
3000 系列

耳机

TAG3207

用户手册
www.philips.com/support
访问以下网站注册您的产品并获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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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 (-4°F)  50°C 

(122 °F)  90% 

•  0°C (32°F)  45°C (113 °F)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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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纯无线耳机

包装盒内物品

快速入门指南

其他设备

支持蓝牙并与耳机兼容的手机或设备

（例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蓝牙适

配器、MP3 播放器等）（请参阅第 10 

页的“技术数据”）。

欢迎购买并使用 Philips 产品！若要充

分享受 Philips 提供的支持，请访问

www.philips.com/support 注册您的

产品。

使用这款 Philips 纯无线耳机，您可以：

• 享受无线免提通话的便利；

• 欣赏并控制无线音乐；

• 在通话和音乐之间轻松切换。

全球保修单

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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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纯无线耳机

对可互换橡胶耳盖

 Philips TAG3207

3

Type-C 充电线（仅用于充电）



纯无线耳机概述

副麦克风

主麦克风

LED 指示灯（耳机）

多功能触控

LED 显示灯（充电盒）

充电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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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 充电插槽7



3 使用入门

电池充电

充电中

注意

首次使用耳机之前，请将耳机放入充电盒中，

为电池充电 1 个小时，这样做可以确保最佳的

电池电量和寿命。

只能使用原装 Type-C 充电线，以免造成任何

损坏。

连接耳机进行充电时会关闭耳机，因此请先结

束通话再为耳机充电。

将 Type-c充电线的一端连接到充电盒，另一

端连接到电源。

• 充电过程由充电盒上面板的LED指示灯

确认。

• 充电盒充满电后，指示灯熄灭。

提示

充电盒用作便携式备用电池为耳机充电。充电盒

充满电后，可为耳机提供 3 次完整的充电周期。

通常，通过Type-c 线缆给耳机充满电需1个小时

给充电盒充满电需2个小时。

两个耳机上的 LED 指示灯呈白色和

蓝色交替闪烁。

耳机现在处于配对模式，可以与蓝

牙设备（例如手机）配对

充电盒开始充电。

首次将耳机与蓝牙设备配对

确保耳机已充满电且已关闭电源。

打开充电盒上盖。

注意

开机后，如果耳机找不到之前连接的任何蓝牙设

备，它将在5分钟后自动关机。

打开蓝牙设备的蓝牙功能。

将耳机与蓝牙设备配对。请参考蓝牙设

备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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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耳机（单声道模式）

从充电盒中取出左耳机或右耳机用于单

声道模式。耳机会自动开机。耳机会发

出开机的的提示音。

注意

从充电盒中取出第二个耳机，它们将自动配对。

注意

耳机内存将存储 4 个设备如果尝试配对的设备

超过 4 个，则最新配对的设备将替代最早配对

的设备。

将耳机与另一个蓝牙设备

配对
打开蓝牙设备的蓝牙功能，选择

Philips TAG3207。

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将耳机与蓝牙设

备配对。

如果您有其他蓝牙设备要与耳机配对，请确

保之前已配对或已连接的任何其他设备的蓝

牙功能均已关闭。

如果您有其他蓝牙设备要与耳机配对, 请同
时长按双耳的触摸区5秒,耳机重新进入蓝牙
配对模式。

Philips TAG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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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注意

耳机无法同时连接到多个设备。如果您有两个配

对的蓝牙设备，请仅打开您要连接的设备的蓝牙

功能。

如果先打开耳机，然后再打开蓝牙设备的蓝牙功

能，则必须转到设备的蓝牙菜单，手动将耳机连

接到设备。

如果耳机在 5 分钟内未能连接到任何蓝牙设备，

耳机将自动关闭以节省电池寿命。

在某些蓝牙设备中，可能不会自动连接。在这种

情况下，您必须转到设备的蓝牙菜单，手动将耳

机连接到蓝牙设备。

蓝白色灯光闪烁。

耳机将搜索上次连接的蓝牙设备，

并与其自动重新连接。如果上次连

接的设备不可用，耳机将进入配对

模式。

4 使用耳机

打开蓝牙设备的蓝牙功能。

打开充电盒上盖。

任务

蓝牙模式

蓝牙模式

右耳机

右耳机

长触2秒

长触2秒游戏模式

游戏模式

将耳机连接至蓝牙设备

模式切换

多功能键 操作

任务

打开耳机 打开充电

盒盖

将耳机放回

充电盒，然

后合上盖子

关闭耳机

开机/关机

多功能键 操作

控制音乐

播放或暂停

音乐

下一曲

左耳机

连触三下

上一曲

右耳机

连触三下

调节音量 通过手机

控制

右/左耳机 连触两下

管理通话和音乐

任务 多功能键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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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种通话

方式之间进

行切换

右/左耳机 连触三下

拒接电话 右/左耳机 长触2秒

通话控制

接听

挂断电话 右/左耳机 连触两下

右/左耳机 连触两下

任务 多功能键 操作



LED 指示灯状态

耳机已连接到蓝牙

设备。

耳机配对准备就绪

耳机已打开但未

连接至蓝牙设备

电池电量低

（耳机）

白色LED指示灯每0.

3秒闪烁一次

蓝色和白色 LED 

指示灯交替闪烁

如果1分钟内耳机没
有回连成功,耳机进
入配对模式。

蓝色 LED 指示灯

亮一次后熄灭

耳机状态 指示灯

电池已充满电

（充电盒）。

LED 指示灯将熄灭

蓝牙设备上的电池 LED 指示灯

连接到耳机后，会在蓝牙设备上显示电池

指示（请参考手机的操作）。

任务 按钮 操作

左耳机触发语音

(Siri) 

助手

按住 2 秒

语音助手

充电盒的电池电量 指示灯

橙色

白色

LED 指示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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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置耳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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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蓝牙设备的蓝牙菜单，从设备列表

中删除 Philips TAG3207。

关闭蓝牙设备的蓝牙功能。

R/L两个耳机各自单击五次，白灯常亮3S内

双击，复位成功后耳机关机，（清除手机

和耳机的连接记录）

再次开机后按照“使用耳机-将耳机连接至

蓝牙设备”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将耳机与您的蓝牙设备配对，选择

Philips TAG3207。

如果遇到任何配对或连接问题，可以按照

以下步骤来重置耳机。

6 技术数据

注意

规格随时可能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音乐播放时间：6 小时

通话时间：4 小时

待机时间：1 20 小时

耳机充电时间：1小时

充电盒充电时间：2小时

两个耳机均装有 45 mAh 锂离子电池，

充电盒装有 500 mAh 锂离子电池

蓝牙版本：BT8922E2  Bluetooth V5.2

兼容的蓝牙配置协议：

• HSP（免提配置协议 - HFP）

• A2DP（高级音频传输协议）

• AVRCP（音视频远程控制协议）

支持的音频编解码器：SBC 

频率范围：2.402-2.480GHz

发射器功率：< 10 dBm

操作范围：大于等于 10 米（33 英尺）

断连自动关机，入盒关盖后自动关机

Type-c充电端口

电量不足警告：提供

型号核准证代码显示在产品的铭牌中

03

x5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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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

旧产品和电池的处理

产品采用高品质的材料和组件设计和制造，

可以回收再利用。

拆除集成式电池

如果您所在的国家/地区未设立电子产品的收

集/回收系统，则请在处置耳机之前取出和回

收电池以保护环境。

• 在取出电池之前，确保耳机已与充电盒

断开连接。

• 在取出电池之前，确保充电盒已与

USB 充电线断开连接。



CN       11

8 常见问题解答

蓝牙耳机无法打开。

电池电量不足。给耳机充电。

蓝牙耳机无法与蓝牙设备配对。

蓝牙功能未开启。打开耳机之前，先打开蓝

牙设备并开启设备上的蓝牙功能。

无法配对。

• 将两个耳机放入充电盒。

• 确保已禁用之前连接的任何蓝牙设备的

蓝牙功能。

• 在蓝牙设备上，从蓝牙列表中删除

“Philips TAG3207”。

• 将耳机配对（参见第 5 页的“首次将耳

机与蓝牙设备配对”）。

蓝牙设备无法找到耳机。

• 耳机可能已连接到之前配对的设备。关

闭已连接的设备，或将其移出连接范围。

• 配对可能已重置，或耳机之前已与其他

设备配对。按照用户手册中的说明将耳

机与蓝牙设备重新配对。（参见第 5 页

的“首次将耳机与蓝牙设备配对”）。

蓝牙耳机已连接至支持蓝牙立体声的手机，

但音乐只能通过手机扬声器播放。

请参考手机的用户手册。选择通过耳机收听

音乐。

音质太差，可听到爆音。

• 蓝牙设备超出连接范围。缩短耳机与蓝牙

设备之间的距离，或移开两者之间的障

碍物。

• 为耳机充电。

手机传输很慢时，或者根本无法进行音频传

输时，音质非常差。

确保您的手机不仅支持（单声道）

HSP/HFP，而且还支持 A2DP，并且兼容

BT4.0x（或更高版本）（请参阅第 10 页的

“技术数据”）。



Philips 和 Philips 盾牌微标是 Koninklijke Philips N.V. 的注册商标，使用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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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MMD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为本产品的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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